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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

关于调整池州市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的通知
池发改价格〔2019〕548号
市内各巡游出租车经营企业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和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改委《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》（交运规〔2019〕1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综合成本监审、运价调整听证会意见，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市区巡游出租车运价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调整市区巡游出租车运价
从2020年1月10日起，将起步价由现行6元/2.5公里调整为7元/2.5公里，车公里租价由1.7元调整为1.8元，同时考虑城区范围在不断扩大，将空驶费里程调整为7公里后车公里租价加收50%。
二、现行等候费、夜间补贴等政策不变
等候费：免费等候5分钟，超过5分钟后收取等候费，0.3元/分钟（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）；
夜间补贴：夜间补贴时间为每天22时至次日6时，继续实行起步价加价1元、车公里租价加成20%；
计费单位：每车次服务结束，计费金额按元结算，元以下四舍五入。乘客乘坐巡游出租车期间发生的过路、过桥等费用由乘客承担。
三、春节期间起步价实行临时加价
除夕至正月初六（共7天），巡游出租车起步价临时加价最高不超过3元/车次。
出租车运价调整后，各巡游出租车公司要加强管理，规范出租车经营行为，严格遵守出租车管理相关规定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。巡游出租车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违反价格政策的行为，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
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池州市交通运输局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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